3/3/2011 Luke Hsieh

加拉太書 Galatians
讀經: 加拉太書全書
問題: 
1. 問請以下三段經文1:4-5; 2:19-21; 6:14-15有何相似之處?
2. 請將”割禮”一詞圈出
3. 查不同聖經譯本如何翻譯3:2 (中英譯本皆可; 查至少2-3個不同譯本)
4. 查不同聖經譯本如何翻譯6:15 (中英譯本皆可; 查至少2-3個不同譯本)
5. 如果說2:15-21是加拉太書的主要論題(main thesis), 那麼保羅是透過什麼樣的論證說明論題的正確性(how does he justify his main thesis)? (參3:1-5; 6-9; 10-14; 15-18; 19-22; 3:23-4:7)
6. 請問3:23-29與4:1-7之間有何相似之處?
	3:23-29
但這因信得救的理、還未來以先、我們被看守在律法之下、直圈到那將來的真道顯明出來。 24 這樣、律法是我們訓蒙的師傅、引我們到基督那裡、使我們因信稱義。 25 但這因信得救的理、既然來到、我們從此就不在師傅的手下了。 26 所以你們因信基督耶穌、都是　神的兒子。 27 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、都是披戴基督了。 28 並不分猶太人、希利尼人、自主的、為奴的、或男或女．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、裡都成為一了。 29 你們既屬乎基督、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、是照著應許承受產業的了。
	4:1-7
我說那承受產業的、雖然是全業的主人、但為孩童的時候、卻與奴僕毫無分別． 2 乃在師傅和管家的手下、直等他父親預定的時候來到。 3 我們為孩童的時候、受管於世俗小學之下、也是如此。 4 及至時候滿足、　神就差遣他的兒子、為女子所生、且生在律法以下、 5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贖出來、叫我們得著兒子的名分。 6 你們既為兒子、　神就差他兒子的靈、進入你們〔原文作我們〕的心、呼叫阿爸、父。 7 可見、從此以後、你不是奴僕、乃是兒子了．既是兒子、就靠著　神為後嗣。


